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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 D201410231531310096SH-6 号

致：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北京德恒律师事

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

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顾问，已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出

具了德恒 D20121029925310083SH-1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会畅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以及德恒 D20121029925310083SH-2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律师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出具了德恒

D20121029925310083SH-4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于 2015 年 9 月 9 日出

具了德恒 D20121029925310083SH-5 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会畅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二》。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出具的大华审

字[2016]001133 号《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以下

简称“《审计报告》”）、大华核字[2016]000569 号《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主要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以下简称“《主要税种纳税情况

说明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6] 000568 号《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以下简称“《内控鉴证报告》”）及其他更新资料，本

所经办律师在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二部分就 2015 年 9 月 9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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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日（以下简称“相关期间”）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其他变化事项发表补充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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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律师声明事项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发行人保证已经向本所经办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所必需的

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和

重大遗漏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或者复印件的，均分别与正本或原件一致和相符。

三、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法

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本补充法律就有关问题所作

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仍然有效。对于《法

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已披露但至今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

见不再重复披露。本补充法律意见所称“报告期”调整为 2013 年度、2014 年度

及 2015 年度。

四、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前提、假设、

承诺、声明事项、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五、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六、本所目前持有北京市司法局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

21101199310205839，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座 12 层，负

责人为王丽。

七、本补充法律意见由王雨微律师、李珍慧律师共同签署，本所地址为北京

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座 12 层。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在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现出具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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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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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相关期间更新事项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审计报告》；2、《主要

税种纳税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3、《内部控制鉴证报告》；4、《公司章程》；

5、《招股说明书》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出具了《审计

报告》，对发行人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据此

本所经办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涉及财务状况的相关实质条件发表如下

补充意见：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最

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的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

条第一款第（二）项的相关规定。

2、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发行人提交的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重大虚假记载，无其他重大违法

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的相关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审计报告》、《非经常性损益审核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计算，发行人 2013 年度、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34,369,782.13 元、人民币

36,163,471.51 元和人民币 32,228,344.17 元。发行人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

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且持续增长，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款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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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人民币 141,033,225.66

元，即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二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相关规定。

3、根据《审计报告》和《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

理办法》第十八条相关规定。

4、根据《内控鉴证报告》、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

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

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并由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符

合《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通过上述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仍具备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

件。

二、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审计报告》；2、注册号

为 350000100035936 号《营业执照》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起人或股东

1.兴业创新注册资本变更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兴业创新持有福建省工商局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350000100035936 号《营业执照》。根据上述《营业执照》，兴业创

新注册资本变更为 7亿元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兴业创新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亿元） 出资方式

兴业证券 7 货币

https://hk.lexiscn.com/law/law-chinese-1-3857.html
https://hk.lexiscn.com/law/law-chinese-1-3857.html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三

3-3-4-8

合计 7 ----

三、发行人业务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审计报告》；2、沪

B1-20150141 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的资质证书

声隆科技持有上海市通信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沪 B1-20150141 号《增值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许可声隆科技开展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多方通信服

务业务，证书有效期自 2015 年 8 月 21 日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5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52,352,948.52 元，其他业务收入为 0元，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四、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审计报告》；2、《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NO:28000003201511170036）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

1、关联方变化情况

（1）注销会灵通信

会灵通信作出股东决定，同意会灵通信解散，由陈珊、邹艳组成清算组，陈

珊任清算组负责人，并刊登了《注销公告》。

2015 年 11 月 23 日，上海市金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了《准予注销登记

通知书》（NO:28000003201511170036），核准了会灵通信注销登记。

（二）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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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15 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存在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接受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5 年度

金额（元）

兴业证券 辅导验收 150,000.00

兴业证券 保荐费 600,000.00

2、提供劳务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15 年度

金额（元）

兴业证券 语音会议 247,939.48

兴业创新 语音会议 48,363.26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项目
2015 年度

金额（元）

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1,643,021.39

4、关联方往来款项余额

（1）应收账款

关联方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元） 坏账准备（元）

兴业证券 36,534.99 2.29

兴业创新 9,734.09 -

（2）其他流动资产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金额（元）

兴业证券 保荐费 600,000.00

（3）其他应付款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账面金额（元）

黄元庚 991,362.92

路路 11,531.41

项艺 638.00

黄霞 1,234.70

闫斌 2,846.00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关联交易交易公平，符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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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发行人已就关联交易采取了保护其他股东利益

的必要措施，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编号为（2012）

KL-Z-702-704x《北京太阳宫大厦续租合同》；2、编号为 ZSJ20160219040《上

海市房屋租赁合同》；3、房地权证徽房字第 17628（B）号《房地产权证》；4、

《商标注册证》；5、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等。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拥有的房产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所有权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座落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会畅商务 房地权证徽房字第

15394（B）号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丰

乐湖畔容成仙台 71 幢

综合 242.05

变为 声隆科技 房地权证徽房字第

17628（B）号

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丰

乐湖畔容成仙台 71 幢

住宅 242.05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的房地产

1.2013 年 12 月 9 日，发行人与北京科伦大厦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续

租合同》，约定发行人续租北京科伦大厦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中路

12A 号太阳宫大厦 7层 702-704 单位房产，该房产建筑面积为 1,116.06 平方米，

租期自 2015 年 8 月 15 日至 2017 年 2 月 14 日，月租金为 260,041.98 元。

2.2016 年 2 月 22 日，发行人与上海招商局广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约定发行人承租上海招商局广场置业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成

都北路 333 号 601、607、608 室南楼房产，该房产建筑面积为 360.83 平方米，

租期自 2016 年 2 月 22 日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月租金为 54,876.20 元。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商标、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1、商标

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如下商标：

持有人 商标 注册证号 有效期
核定使用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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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10843576 2013.07.28-2023.7.27 第 9 类

发行人 10843577 2013.07.28-2023.07.27 第 38 类

发行人 10843575 2013.07.28-2023.07.27 第 42 类

发行人 13155430 2015.06.14-2025.06.13 第 38 类

2、域名

相关期间内，发行人拥有的域名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 持有人 到期日

1 bizconf.cn 发行人 2017 年 2 月 18 日

2 confcloud.cn 发行人 2017 年 2 月 25 日

六、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发行人 2016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议案、决议、会议记录；2、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通知、议案、决议、会议记录。

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相关期间内，发行人分别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二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内容为合法、

合规、有效。

七、发行人所享受的财政的补贴

本所经办律师查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1、上海金山工业区管理委员

会——金山区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区经委《关于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品牌经济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2、金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金山区推进企业改制上市工作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3、金山区吕巷镇人民政府于 2016 年 3 月 7 日出具的《关

于上海会场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4、公司提供的入账凭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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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慎核查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披露的财政补贴外，发行人另外

享受如下财政补贴：

单位：元

补贴发放时间 补贴发放单位 补贴数额 详细情况

2015年 7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2,360.00 教育补助

2015年 7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859,000.00 扶持资金

2015年 8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500,000.00 2015年第二批金山区改制上市专项资金

2015年 8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3,000.00 扶持资金

2015年 10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355,000.00 扶持资金

2015年 11月 上海市金山区财政局 300,000.00 品牌奖励资金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上述财政补贴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合法、合规。

八、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自《补充法律意见二》出具之日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所发生的变化，不会对《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

告》中本所经办律师发表的结论意见构成不利影响，本所经办律师发表的结论意

见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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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会畅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补充法律意见三》之签署页）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王 丽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王雨微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

李珍慧

年 月 日


	第二部分 相关期间更新事项
	四、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八、结论意见


